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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流电池企业可申报！累计奖励最高1000万元！浙江杭州余杭区开展绿色
能源领域储能行业成长性奖励申报

 10月12日，浙江杭州余杭区经信局发布关于开展2024年第三批杭州市绿色能源领域储能行业成长性奖励申报工作的
通知。

 文件显示，2023年生产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固态锂离子电池、熔盐储能装备，氢燃料电池系统及关键零部件（
氢燃料电池关键零部件为燃料电池电堆、双极板、空压机和氢气循环泵等）的企业，其相关业务年销售收入达3000万
元后，年销售收入比2022年每增加1000万元给予50万元奖励，每家企业每年累计奖励不超过1000万元。

 以下为原文

关于开展2024年第三批杭州市绿色能源领域储能行业成长性奖励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相关企业：

 根据《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绿色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杭政办函〔2023〕53号）文件
精神，经研究，决定开展2024年第三批杭州市绿色能源领域储能行业成长性奖励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主体和条件

 1.申报主体

 依法设立且具有独立民事责任能力、经营状态正常、信用记录良好，具有生产制造能力的单位（分支机构除外）。

 2.申报条件

 2023年生产钠离子电池、液流电池、固态锂离子电池、熔盐储能装备，氢燃料电池系统及关键零部件（氢燃料电池
关键零部件为燃料电池电堆、双极板、空压机和氢气循环泵等）的企业，其相关业务年销售收入达3000万元后，年销
售收入比2022年每增加1000万元给予50万元奖励，每家企业每年累计奖励不超过1000万元。

 二、申报材料要求

 申报材料应为原件或加盖有效公章的复印件，相关模板可通过申报网站下载，并按目录编制成册，包括:

 1.企业申请表（详见线上模板）；

 2.企业营业执照证书副本复印件；

 3.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申报范围内的产品相关年度销售情况专项审计报告,其中要明确披露企业申报范围内的产品两个
年度的销售额以及销售额差额、是否存在关联交易、关联交易是否是市场公允价值，并将《财政扶持情况（销售奖励
类）》（详见线上模板）纳入审计报告进行审计说明，作为审计报告中的附件；

 4.企业2022年、2023年申报范围产品销售合同（附双方无投资关联证明材料）及对应的发货凭证、发票清单、交易
流水等相关佐证材料（发票清单需单独上传，详见线上模板）；

 5.申报范围内产品需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或有效的用户使用报告（每个型号产品都需提供对应报告）；

 6.申报材料真实性承诺书（详见线上模板）。

 三、申报方式

 采用线上线下同步申报方式，申报企业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承担主体责任，申报截止时间：2024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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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线上申报请登录市经信局门户网站—杭州市企事通直报平台（网址：http://szjx.jxj.hangzhou.gov.cn:8771/platform
/hzQR/huiqi.htm?site=6），线下纸质版申报材料一式三份，提交至余杭区经信局有机更新科（区政府8号楼607室）。

 联系人：余杭区经信局有机更新科杨锦钰

 电话：89515955

原文地址：http://www.china-nengyuan.com/news/2163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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